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應徵人員查閱同意書 

台端您好： 

感謝台端投遞本校職缺，本校將依「學校辦理契約進用人員通報查詢作業注意事

項」(以下簡稱注意事項)及「性侵害犯罪加害人登記報到查訪及查閱辦法」(以下簡稱

查閱辦法)相關規定，申請查閱應徵人員有無性侵害加害人紀錄，請台端簽署書面同意

本校及教育部辦理蒐集、處理及利用台端個人資料，並同意法務部、警政機關及各級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提供相關資訊。 

注意事項第三點 曾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學校不得僱用為契約進用人員： 

(一) 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項之性侵害犯罪，經有
罪判決確定。 

(二) 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以下簡稱性平會）或依法
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侵害行為屬實。 

(三) 經學校性平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

騷擾或性霸凌行為，有終止契約及終身不得擔任教育從

業人員之必要。 

(四) 經學校性平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

騷擾或性霸凌行為，有終止契約之必要，且議決一年至

四年不得擔任教育從業人員，於該管制期間。 

(五) 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認定符合補習及進修教育法第九

條第六項第二款之情事。 

(六) 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認定符合補習及進修教育法第九

條第六項第三款之情事，且於該認定一年至四年不得聘

用或僱用期間。 

查閱辦法第十四條 各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就下列機關（構）、團體因僱用專

職、兼職人員或召募志願服務人員申請查閱應徵者或應從事

服務者有無加害人登記資料時，得核轉所在地直轄市、縣

（市）政府警察局辦理：(以下略) 

查閱辦法第十五條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轉查閱時，應載明申請查閱事由及被查

閱人之姓名、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及出生年月日。 

申請查閱人應遵守下列事項： 

一、對所查閱之資料負有保密義務，不得為查詢目的以外之

使用。 

(以下略) 

本人已詳細閱讀上列告知事項且無注意事項第三點各款情形 

 

姓名：                                (簽名蓋章)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戶籍所在地： 

                          聯絡電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備註：本同意書正本請應徵人員簽署完成後隨同履歷表等投遞資料以紙本寄回聘用單位。 


